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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接受委托，担任鲁丰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丰环保”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

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相关问询问题的有关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就《问

询函》中关于实际控制人于荣强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出具核查意见。 

一、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承诺出具情况 

2015年 6月 19日，鲁丰环保实际控制人于荣强出具《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 

1、鲁丰环保拟实施重大资产出售； 

2、根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鲁丰环保拟将其拥有与铝箔生产业务出售

给本人直接控制的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根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鲁丰环保将剥

离铝箔生产业务，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鲁丰环保将与承接铝箔生产业务的关联方

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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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可能减

少与鲁丰环保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鲁丰环保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地位直接或间接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谋求与鲁丰环保在

业务合作等方面获得鲁丰环保给予的优于市场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的权利、

权益或优先权； 

2、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本人将尽力促使鲁丰环保与市场无关联

关系的独立第三方优先达成交易；并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 18 个月内将

鲁丰环保单季度关联交易收入占比降低至鲁丰环保同期相应业务主营业务收入

总额的 40%以下，并在之后期间继续促使鲁丰环保降低关联业务收入占比； 

3、本人履行上述第 2 条之承诺将以不减少鲁丰环保现有相应主营业务收入

为前提条件，即优先保证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 18 个月内鲁丰环保主营

业务收入总额不低于鲁丰环保 2014 年度销售铝板带业务所获得的收入总额的

1.5倍；若在上述期间因市场原因未能同时满足第 2条及本第 3条之承诺，为保

护鲁丰环保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人承诺在关联交易收入占比不

超过 60%的前提下优先保证本第 3条之承诺实现，并在之后期间继续促使鲁丰环

保降低关联业务收入占比； 

4、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在与鲁丰环保及其下属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时，均将按照公平、公开、公

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关联交易的价格依照与市场无关联关系的独

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不会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鲁

丰环保及鲁丰环保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5、本人将对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鲁丰环保造成的损失向鲁丰环保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二）承诺履行情况的说明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博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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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按照《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与远博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将首期交易价款

55,000 万元汇入鲁丰环保指定账户，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丰铝板”）、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润丰”）、山东鲁丰铝箔制品

有限公司、上海鲁申铝材有限公司、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鲁丰铝箔（香

港）有限公司、鲁丰北美有限公司因资产重组后鲁丰环保丧失对上述公司控制权，

于 2015年 7月 31日不再纳入鲁丰环保合并报表范围。因此，鲁丰环保向上述公

司的铝板带产品销售成为公司向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销售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鲁丰环保向远博实业下属子公司销

售铝板带产品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 

金额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8,610.47 47.77%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2,152.24 52.15% 

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5.02 0.04% 

合计 80,797.73 99.96% 

截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尚未满 18 个月，未违反

鲁丰环保实际控制人于荣强出具的《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上述重组后与关联企业 2015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由 2015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2015年7月6日召开的201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重组后与关联企业 2016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已由 2016年 4月 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6年 5月 11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鲁丰

环保关于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其履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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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二、关于解除及规范关联担保的承诺 

（一）承诺出具情况 

2015年 6月 19日，鲁丰环保实际控制人于荣强出具《关于解除及规范关联

担保的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 

1.鲁丰环保拟实施重大资产出售； 

2.截至目前，鲁丰环保为其全资子公司瑞丰铝板、青岛润丰提供的 80,030

万元担保尚未解除； 

3.根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鲁丰环保拟将瑞丰铝板、青岛润丰出售给本

人直接控制的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完成后，瑞丰铝板、

青岛润丰将成为鲁丰环保的关联方； 

4.根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鲁丰环保拟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

18个月内继续在 80,030万元的额度内向瑞丰铝板、青岛润丰提供担保。 

承诺如下： 

1、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 18个月内解除全部担保； 

2、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本人不会利用自身作为鲁丰环保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强制鲁丰环保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其他担

保； 

3、本人将对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鲁丰环保造成的损失向鲁丰环保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 2016年 5月 24日，鲁丰环保为瑞丰铝板、青岛润丰提供关联担保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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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金额 借款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1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500.00  2015.10.10 2016.10.10 

2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5,500.00  2015.10.12 2016.10.12 

3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5,000.00  2015.10.13 2016.10.07 

4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600.00  2016.5.18 2017.5.17 

5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400.00  2016.5.19 2017.5.18 

6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2,000.00  2015.11.30 2016.05.30 

7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2,000.00  2015.11.30 2016.05.30 

8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2,885.00  2015.12.28 2016.12.28 

9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2,000.00  2016.02.25 2016.12.28 

10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1,800.00  2015.12.29 2016.12.12 

11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7,142.00  2015.12.30 2016.06.29 

12 鲁丰环保 青岛润丰 6,000.00  2016.01.29 2016.07.28 

13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1,500.00  2015.06.30 2016.06.18 

14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5,000.00  2015.08.31 2016.07.27 

15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6,000.00  2015.08.31 2016.08.30 

16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5,000.00  2015.09.23 2016.09.23 

17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2,500.00  2015.10.13 2016.10.13 

18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8,000.00  2015.10.14 2016.10.13 

19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9,468.00  2015.12.18 2016.06.18 

20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2,000.00  2015.12.28 2016.06.28 

21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2,000.00  2015.12.29 2016.06.29 

22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1,000.00  2015.12.29 2016.06.29 

合计 78,295.00   

截至 2016年 5月 24日，鲁丰环保内向瑞丰铝板、青岛润丰银行借款提供担

保总额 78,295万元。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尚未满 18个月，上述向瑞丰铝板、

青岛润丰提供担保额度未超过 80,030 万元，未违反鲁丰环保实际控制人于荣强

出具的《关于解除及规范关联担保的承诺》。 

上述重组后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由 2015年 6月 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 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 2015年 7月 6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符合鲁丰环保关于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其履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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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三、关于解除及规范关联抵押的承诺 

（一）承诺出具情况 

2015年 6月 19日，鲁丰环保实际控制人于荣强出具《关于解除及规范关联

抵押的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 

1.鲁丰环保拟实施重大资产出售； 

2.截至目前，瑞丰铝板在其拥有的部分与铝板带业务相关的机器设备上设定

抵押，作为其在建设银行博兴支行获得授信等业务的担保； 

3.根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完成后，上述设定有

抵押的机器设备将转移至鲁丰环保；瑞丰铝板将成为鲁丰环保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为鲁丰环保的关联方； 

4.根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鲁丰环保拟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

18个月内解除上述抵押。 

承诺如下： 

1、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 18个月内解除全部抵押； 

2、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后，本人不会利用自身作为鲁丰环保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强制鲁丰环保以其任何资产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提供其他抵押； 

3、本人将对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鲁丰环保造成的损失向鲁丰环保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 2016年 5月 24日，鲁丰环保以铝板带业务相关的机器设备为瑞丰铝板

提供关联抵押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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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金额 借款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1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6,000.00  2015.08.31 2016.08.30 

2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5,000.00  2015.09.23 2016.09.23 

3 鲁丰环保 瑞丰铝板 2,500.00  2015.10.13 2016.10.13 

合计 13,500.00   

上述担保为鲁丰环保为瑞丰铝板向建设银行博兴支行 135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及

最高额抵押担保。 

截至 2016年 5月 24日，鲁丰环保尚存在以与铝板带业务相关的机器设备向

瑞丰铝板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情形，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割日尚未满 18 个

月，未违反鲁丰环保实际控制人于荣强出具的《关于解除及规范关联抵押的承

诺》。 

上述重组后向关联方提供抵押担保的事项已由 2015年 6月 19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 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 2015年 7月 6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鲁丰环保关于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

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其履行相关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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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鲁

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

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郭振宇                    林中乔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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